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8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1.16

一、本會第123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原民會陳報「邵族文化生活復育園區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本案計畫對邵族文化保存復育及產業經濟之復甦，深具重要意義及目的，惟復育計畫內容僅屬綱要性，請原民會針對邵族傳統居住生活建築、工作、宗教活動及漁獵習俗等之空間需求與區位，進一步探討分析，並請林政務委員盛豐督導，於兩週內另行提報。

三、行政院交議，農委會陳報「運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辦理95年度『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及『調整產業或防範措施實施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農委會擬運用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辦理95年度「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及「調整產業或防範措施實施計畫」，將有助於持續調整農漁畜牧產業結構、提升競爭力、拓展外銷市場及輔導農漁民轉業，原則同意。
(二)有關本案經費需求，經農委會重新檢討，「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於參酌94年度實績後減列6億3,400萬元，95年度預算金額調降為120億9,200萬元；另「調整產業或防範措施實施計畫」因其中分項計畫－「家禽產業結構調整計畫」減列205萬元、「走私進口農產品銷燬處理計畫」840萬元移列公務預算，95年度預算金額調降為24億6,170萬9千元。本案經費總計145億5,370萬9千元，同意核列。

(三)為提高農地使用效率，「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有關推動輪作休耕方面，建議除辦理翻耕、種植綠肥、景觀作物外，請農委會積極推動種植能源作物；另為求水資源之有效利用，請經濟部與農委會積極研商建立水資源調度機制。有關一、二期農作與枯豐水期及區域水資源供給之配合，請農委會與經濟部續商研議。

(四)「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除糧食生產供需平衡目標外，對於過去推動休耕衍生之管理不善、社會公平正義、與保價收購競合、未能建立循環休耕制度等問題，應進行通盤檢討並研擬對策，請農委會依WTO香港部長會議決議內容並俟後續新回合農業談判決議明確化後，儘速研議報院核定。

(五)本計畫經費編列應符合「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之運用宗旨；有關紅火蟻防治工作與「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法」有適用疑慮一節，請農委會儘速檢討相關法規，俾符合上述基金之運用宗旨。

(六)有關本計畫績效考核指標，請農委會就計畫實施之直接或間接效益，研提如何提高農民收益或減少損害、穩定農產品價格、降低生產成本或社會成本等具產業調整策略意義的整體績效指標，俾利了解整體產業目前調整情形及未來發展願景。其中有關「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計畫」之四大外銷旗艦產品，請以成本效益分析檢討相關措施，俾確實發揮旗艦效果，另請檢討該計畫與國土保育相關措施之配合事宜。

(七)本案各計畫項下有關購置設備之利用率應予檢討，並進行事前評估與專案維護，俾避免閒置浪費，以符產業需求及經濟效益。

(八)以上決議事項第三項至第七項，請農委會於今(95)年4月底以前完成檢討，並請農委會併92~94年度各項審議意見每季自行管考，每年報院核備。

(九)鑒於本案各項計畫屬於中長期之持續性工作，有關本案96年度以後之實施計畫，請農委會研究檢討現行每年度提報行政院核定的方式，訂定適當的實施期程，於95年6月底以前報請行政院核定後據以逐年實施，如遇有重大政策調整時，再修正報院核備。

四、「『振興經濟措施細部計畫』執行情形綜合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去(94)年下半年國內實質面經濟活動逐漸好轉。依主計處94年11月17日公布之經濟成長率，全年經濟成長率由5月預估的3.63％上修為3.8％，顯示「振興經濟措施細部計畫」在各部會共同努力下，已發揮激勵景氣效果。為促使今(95)年經濟能穩定成長，請各部會繼續加強辦理。對於重大列管公共工程進度落後幅度達30%以上，且金額超過20億元等工程標案，以及「新十大建設特別預算」主要落後之4項子計畫，請工程會、經建會依管考權責，會同相關部會檢討執行上困難，並加速解決。
(三)「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已於立法院三讀通過，請經濟部儘速編列特別預算及辦理後續相關事宜，俾及早推動。另請經濟部就永續發展及綜合治水相關課題提送檢討報告送經建會委員會議討論。

(四)法規鬆綁關係著我國產業與經濟的活力及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有關「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2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第34條之1、「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8條之1、「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第17條等條文修正草案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經建會、教育部及金管會加強與立法院溝通，早日完成立法工作；「公司重整破產法」、「融資公司法」等新增法規草案，以及「航業法」修正草案，請經濟部、金管會及交通部加速推動相關立法工作；至於行政規章之修正係行政部門可主動推動並確實掌控之部分， 舉如：修正「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自由貿易港區之招商工作，仍請教育部及交通部等主管機關積極研修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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